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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/25 年度「商界展關懷」計劃 — 常見問題 

 

目錄 

A. 計劃申請 

B. 參與資格及參與方法 

C. 申請費用 

D. 網上系統 

E. 結果公布及標誌使用 

F. 標誌頒發的考慮、投訴及除名 

 

A. 有關計劃申請的常見問題 

 

Q1 甚麼時候開始接受申請？ 

本年度的計劃將於 2025 年 3 月 20 日至 10 月 8 日期間接受申請。 

 

Q2 如何申請？ 

請透過「商界展關懷」計劃網上系統遞交申請，全新網上系統將於 2025 年 3 月

20 日正式啟用。 

 

Q3 可以遞交紙本表格嗎？ 

由本年度起，計劃只接受經由網上系統提交之申請，紙本申請一槪不獲受理。 

 

Q4 申請時需要提交甚麼資料？ 

每份申請均設有六個部分，包括「企業／機構基本資料」、「聯絡人資料」、「表格

A：社區伙伴合作」、「表格 B：可持續發展工作」、「關懷大使」及「申請費用」。

申請者必須於截止申請日或之前完成填寫及提交上述六個部分，方為成功提交本

年度申請。請注意，「表格 B：可持續發展工作」及付款功能將於 2025 年 6 月開

放填寫及使用。詳情請參閱計劃申請時間表 (Q5)。 

 

Q5 可否提供計劃申請時間表？ 

2024/25 年度計劃預定時間表如下： 

日期 程序 

2025 年 3 月 20 日  2024/25 年度計劃開始接受申請 

全新網上系統啟用：申請者*及提名機構可進入系統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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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新功能。以下部分將率先開放填寫： 

● 企業／機構基本資料 

● 聯絡人資料 

● 表格 A：社區伙伴合作  

(可由提名機構 或 申請者*填寫) 

● 關懷大使資料（只限申請者*填寫） 

2025 年 4 月初  網上簡介會 – 介紹新系統的操作及整體申請流程 

2025 年 5 月 20 日及

21 日  

「表格 B：可持續發展工作」詳情於 S+高峰會暨博覽

2025 內公布 

2025 年 5 月／6 月 網上簡介會 – 詳細介紹表格 B 內容 

2025 年 6 月 ● 開放「表格 B：可持續發展工作」 

（只限申請者*填寫） 

● 開放支付申請費用功能 

2025 年 10 月 8 日 

下午６時正 

2024/25 年度計劃 截止申請 

2025 年 12 月 結果發布 

  

*「申請者」指申請「商界展關懷」標誌的企業及申請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的機構 

 

Q6「表格 A：社區伙伴合作」的準則？ 

申請者必須於表格 A 的五項準則中達成兩個或以上準則，方符合該部分的要求。

表格 A 的內容可按此瀏覽。 

 

Q7「表格 B：可持續發展工作」的內容？ 

表格 B 的內容與申請標誌的企業／機構的整體可持續發展工作相關（包括關懷員

工、保護環境等措施）。相關表格將於 2025 年 6 月開放填寫。 

 

Q8 活動計算期是？ 

本年度的活動計算期為 2024 年全年（即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）。 

 

Q9 成功提交申請即代表可以拿到計劃標誌嗎？ 

成功提交申請後，計劃團隊會進行相關的核實工作，正式結果將於 2025 年 12

月公布。 

 

 

https://www.hkcss.org.hk/upload/ccs/ccs/forma_chi_w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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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有關參與資格及參與方法的常見問題 

 

Q10 哪些企業／機構可以申請標誌？ 

「商界展關懷」及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鼓勵企業與機構承諾實踐並持續推動企業

社會責任及關愛文化，申請資格如下： 

 「商界展關懷」標誌：企業須於本港營運超過一年或以上，並持有獨立公司

註冊證書之商業機構。如以集團形式運作，控股公司及附屬公司須各自提交

申請。 

 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：機構須於本港成立超過一年或以上，只限政府部門、

法定機構、商會、專業組織、國際性服務社團、校友會，以及獲《稅務條

例》第 88 條豁免繳稅的慈善基金會、醫院、大學及專上學院。除上述機構

外，暫不接受社團、其他性質機構及組織的申請。 

 

Q11 成為提名機構的要求？ 

合資格之提名機構須是根據本港《稅務條例》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 

(以稅務局發出的生效日期計算超過一年或以上）。提名機構可以是社聯機構會員

或其他慈善團體，服務性質包括社會福利、教育、醫療、環保、文化、康樂及體

育、國際及跨境服務機構。 

● 社聯機構會員（查閱會員名錄，請瀏覽網站 https://ngo.hkcss.org.hk/search） 

● 其他慈善團體（查閱《稅務條例》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名單，請

瀏覽網站 http://www.ird.gov.hk/chi/tax/ach_index.htm) 

 

註︰ 

1. 任何情況下，所有提名機構均不可於同一年度既為提名機構又同時申請「商

界展關懷」或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。 

2. 不接受政治組織成為提名機構 

3. 可接受宗教組織成為提名機構，但只考慮非宗教性質的社區服務活動 

 

Q12 提名機構需要完成哪些表格？ 

「表格 A：社區伙伴合作」。 

 

提名機構及申請者須選定由其中一方填寫「表格 A：社區伙伴合作」。只有填寫方

可透過網上系統填寫／修改表格 A 的內容，其合作伙伴則可檢視／回饋／確認表

格內容。表格 A 共有五個準則，當兩個或以上的準則獲得申請者與提名機構雙方

共同確認後，即符合此部分要求。 

https://ngo.hkcss.org.hk/search
http://www.ird.gov.hk/chi/tax/ach_index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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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只能達成一個準則，提名機構請提醒申請者必須就「表格 A：社區伙伴合作」

表格的其他準則另找提名機構作出提名，以符合此部分要求。 

 

Q13 申請者需要完成哪些表格？ 

申請者須提交「表格 A：社區伙伴合作」及「表格 B：可持續發展工作」。表格 A

可由申請者或提名機構其中一方填寫，另一方作確認；表格 B 則須由申請者自行

填寫及上載相關證明文件。 

 

 「表格 A：社區伙伴合作」所覆蓋的範疇如下： 

準則一：參與義務工作 

準則二：樂於捐助社群 

準則三：傳授知識技術 

準則四：為弱勢社群提供工作機會 

準則五：選購產品／服務 

 

當兩個或以上的準則獲得申請者與提名機構雙方共同確認後，即符合此部分

要求。如申請者獲多於一間提名機構提名，其所有表格 A 中的準則於合併計

算後達成兩個或以上，方符合本部分之申請資格。 

 

 「表格 B：可持續發展工作」：此部分內容與申請標誌的企業／機構的整體可

持續發展工作相關（包括關懷員工、保護環境等措施）。相關表格將於 2025

年 6 月開放填寫。 

 

Q14 必須獲得慈善團體的提名嗎？ 

申請者必須邀請至少一間慈善團體成為提名機構，自薦提名將不獲接受 (政府部

門除外)。 

 

Q15 提名機構可以同時申請「商界展關懷」/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嗎？ 

不可以。任何情況下，所有提名機構均不可於同一年度既為提名機構又同時申請

「商界展關懷」或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。 

 

Q16 可以提交多於一份「表格 A：社區伙伴合作」嗎？ 

可以，「表格 A：社區伙伴合作」的提交數量不設上限。每份「表格 A：社區伙

伴合作」只限記錄申請者與一間提名機構的合作資料。如申請者有多於一間提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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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，須分別遞交表格 A，而準則將會合併計算。 

 

Q17 為甚麼／於甚麼情況下申請者需要提交多於一份「表格 A：社區伙伴合作」？ 

「表格 A：社區伙伴合作」必須達成兩個或以上的準則，才會符合申請資格。如

申請者與個別提名機構的合作只達成了表格Ａ的其中一個準則，申請者則必須與

其他提名機構再另提交其他表格 A，以確保所有表格 A 於合併計算後達成兩個或

以上的準則。 

 

成功符合申請要求之範例 

範例 I：申請者及提名機構Ｙ於表格 A #1 內達成其中兩項準則 (如：準則一及準

則五) 

範例 II：申請者及提名機構 X 於表格 A #1 內達成其中一項準則 (如：準則一)；

另與提名機構 Y 於表格 A #2 內達成另一項準則 (如：準則五) 

 

Q18 關懷大使是什麼？ 

申請者可推薦最多三名員工成為「關懷大使」，以鼓勵其積極參與該企業／機構所

舉辦的社區活動。如企業／機構成功獲發計劃標誌，其推薦員工將會獲得由計劃

發出的個人數碼證書。 

 

本計劃目前沒有對「關懷大使」的角色及須履行的工作訂下任何規範，但仍鼓勵

他們持續並積極地在企業／機構內部推動社區參與工作。 

 

Q19 政府部門如何申請計劃？ 

政府部門可選擇邀請慈善團體成為提名機構或以自薦形式，申請「同心展關懷」

標誌。 

 由提名機構作出提名：與其他申請者的填寫內容和要求相同（詳情請見

Q13） 

 自薦申請：請於「表格 A：社區伙伴合作」部分選擇「自薦提名」後按指示

填寫表格 A，以及填寫「表格 B：可持續發展工作」 

 

C. 有關申請費用的常見問題 

 

Q20 需要為申請繳交費用嗎？ 

需要。一次性申請費用為港幣 600 元，由申請標誌的企業／機構繳交。提名機構

的數量不影響費用的計算。已繳交之申請費用恕不退還，亦不可用作免稅申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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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21 申請費用由誰繳付？ 

由本年度起，計劃只接受由申請者繳交申請費用，提名機構毋須為申請計劃繳付

任何費用。 

 

Q22 如何繳付申請費用？  

申請者可透過系統以信用卡形式完成付款，其他繳費方式恕不接受。 

 

Q23 繳付申請費用後會獲發收據嗎？ 

 成功繳付申請費用後，電子收據將於 3 個月內透過電郵發送予相關聯絡人。 

 

Q24 需要在甚麼時候付款？ 

支付申請費用功能將於 2025 年 6 月開放。申請者須於支付功能開放後至 2025

年 10 月８日下午６時正或之前 （即截止申請日前）完成付款程序。 

 

Q25 申請費用可以退稅嗎？ 

 申請費用不可用作免稅申報。 

 

D. 有關網上系統的常見問題 

 

Q26 甚麼時候可以開始使用全新網上系統？ 

全新網上系統預計於 2025 年 3 月 20 日啟用以處理 2024/25 年度的計劃申請，

社聯預定於 2025 年 4 月舉行網上簡介會詳細介紹新系統的操作與應用。系統適

用於所有參與本計劃的企業、機構及政府部門。 

 

Q27 曾參與過計劃的企業／機構需要重新註冊帳戶嗎？ 

不用。非首次參與計劃的企業／機構的現有聯絡人將於 3 月 20 日透過電郵收到

新網上申請系統的帳戶密碼設定連結。屆時，各聯絡人只需按照指示操作，即可

啟用網上帳戶。 

 

 

Q28 首次參與計劃要怎樣開設帳戶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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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次參與計劃的企業／機構可於新系統開放後，直接透過系統提交網上帳戶申

請。社聯將於 5 個工作天内向申請者發出結果通知，如帳戶申請通過，申請者將

同時收到啟動帳戶電郵。 

 

Q29 如何透過網上系統申請「商界展關懷」／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？ 

申請者及提名機構須登入系統以開始申請程序，流程如下： 

對象 程序 

申請者及提名機構 1. 填寫及確認企業／機構基本資料 

申請者及提名機構 2. 填寫及確認聯絡人資料 （最多 6 位） 

- 每位聯絡人的帳戶均須以一組獨立的電子郵件地址及

密碼註冊 

- 所有聯絡人均可以透過已註冊的電子郵件地址及密碼

登入網上系統填寫、修改及提交申請表 

申請者及提名機構 3. 填寫、確認及提交「表格 A：社區伙伴合作」 

- 可由申請者／提名機構其中一方填寫合作内容 

- 被邀請方確認合作内容無誤，即可確認及提交本表格 

申請者 4. 填寫及提交「表格 B：可持續發展工作」 

（詳情將於 2025 年５月 20 日及 21 日舉行的 S+高

峰會暨博覽 2025 公布） 

申請者 5. 填寫及提交關懷大使資料 

申請者 6. 支付申請費用（支付功能將於 2025 年 6 月開放） 

 

請注意，以上 6 個項目完成次序無分先後，惟申請者必須於截止申請日或之前完

成填寫及提交上述六個部分，方為成功提交本年度申請。 

 

Q30 會提供網上系統使用教學嗎? 

本會預定於 2025 年 4 月舉辦網上申請系統簡介會，屆時將對新系統的操作進行

更詳盡的介紹及示範，亦會提供系統使用手冊供申請者及提名機構參考，詳情請

留意本會稍後的公布。 

 

 

 

E. 有關結果公布及標誌使用的常見問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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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31 甚麼時候會知道申請結果？ 

申請結果預定於 2025 年 12 月公布，申請者屆時可登入網上申請系統查看結果；

而申請者所提供的相關聯絡人亦將收到結果通知電郵。 

 

Q32 如何領取標誌及數碼證書？ 

結果公布後，申請者可自行登入網上系統下載該年度的「商界展關懷」/「同心展

關懷」標誌，以及企業／機構和關懷大使的數碼嘉許狀。 

 

Q33 會提供實體證書嗎？ 

為減少碳排放及紙張的使用，「商界展關懷」計劃已經用數碼證書形式取代實體嘉

許狀。標誌申請結果公布後，企業／機構可自行登入網上系統下載該年度的數碼

證書（包括企業／機構及關懷大使之證書）。如有需要，企業／機構仍可登入網上

系統額外購買列印本的證書，相關費用將於 2025 年 8 月公布。 

 

Q34 如果成功申請將獲得怎樣的標誌？ 

如申請獲通過，企業／機構將根據連續成功申請計劃的年份取得相應的標誌： 

 

 

Q35 連續年份要怎樣計算？ 

以企業／機構連續成功申請計劃（即獲得「商界展關懷」或「同心展關懷」標

誌）的年份計算。若於其中一年不獲頒發標誌，或者沒有參與本計劃，年資將在

下次獲頒標誌的年份起重新計算。 

 

Q36 標誌可以使用多久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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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標誌的使用期均為一年，2024/25 年度標誌之有效期將與申請結果一併公

布。 

 

Q37 標誌會於到期後自動續期嗎？ 

不會。本計劃不設自動續期或豁免提名安排，企業／機構須每年遞交申請。 

 

Q38 本年度計劃的申請時間延後，現有標誌及嘉許狀可以繼續使用嗎? 

現有標誌及數碼嘉許狀（2023/24 年度）使用期原定為 2024 年 3 月 1 日至 2025

年 2 月 28 日。因應本年度申請延後開放，標誌及數碼證書之使用期將自動延長至

下一届申請結果公布爲止，即 2025 年 12 月，確實日期及其他相關安排將於稍後

公布。 

 

Q39 可以讓其他公司一起使用標誌嗎？ 

獲得「商界展關懷」或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的企業／機構，其名稱、年資及標誌

使用權皆不可轉移。如企業以集團形式運作，控股公司及附屬公司須各自提交標

誌申請。 

 

Q40 可以變更申請者的企業名稱嗎？ 

如企業名稱有變，請於網上系統開放後提交改名申請，並上傳公司註冊處所發出

的「公司更改名稱證明書」副本作證明，以便本會進一步核實及考慮相關年資能

否維持不變。 

 

Q41 標誌的使用方法？ 

詳情可參閱標誌使用指引：https://bit.ly/4gbpMw3   

 

Q42 使用標誌是否需要審核？ 

企業／機構須將使用標誌的產品、服務、宣傳品及廣告樣本，以電郵方式傳至 

caringcompany@hkcss.org.hk 供社聯審核及存檔。審核期不少於 5 個工作

天，敬請預留時間作修改。通過審核後，企業／機構方能公開使用相關標誌。 

 

F. 有關標誌頒發的考慮、投訴及除名的常見問題 

 

Q43 任何符合資格的企業／機構均可申請標誌？ 

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不會與業務或實務與其價值觀及使命相悖的企業／機構為伴。

「商界展關懷」計劃的參加資格，由社聯全權決定。 

https://bit.ly/4gbpMw3
mailto:caringcompany@hkcss.org.h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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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發「商界展關懷」／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的企業及機構須認同「商界展關懷」

計劃的願景及使命，並確切實踐及承諾信守其申請準則。 

 

Q44 如何確保申請企業／機構的道德和誠信？ 

企業或機構在申請時須就道德誠信作出申報，若及後被懷疑涉及違反道德誠信，

社聯可即時暫停企業或機構使用「商界展關懷」計劃標誌的資格，直至「商界展

關懷」計劃滿意企業／機構的澄清符合其申報的內容。 

 

Q45 甚麼情況下取得標誌的企業／機構會被除名？ 

為貫徹「商界展關懷」計劃的誠信原則，社聯有權拒絕企業／機構的申請或將獲

頒「商界展關懷」／「同心展關懷」標誌的企業／機構除名。 

 

Q46 如果取得標誌的企業／機構涉及法律訴訟，社聯會怎樣處理？ 

若企業／機構在香港境內外被裁定任何刑事罪行，或涉及任何道德上的控訴而被

相關法定機構裁定須承擔責任，又或經共創策略委員會評定違反道德誠信，社聯

可向其提出警告，甚至取消其使用「商界展關懷」計劃標誌的資格。 

 

Q47 可以向「商界展關懷」計劃投訴個別企業／機構嗎？ 

社聯不會接受或處理任何有關合約或商業糾紛的投訴。但若投訴涉及商業道德行

為、企業誠信，或違反任何「商界展關懷」計劃的申請準則，社聯將邀請相關企

業或機構提供資料。 

 

 


